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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负责全市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工程

建设、建筑业、公用事业、物业市场、勘察设计等行业管理工作，拟订相关制度规划和管理规定并指导实

施。 

2、负责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保障工作，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运营及市区直管公房

的资产管理工作。 

3、负责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工作。拟订全市房地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措施，

制定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的制度措

施并监督执行；负责房地产交易和产权管理工作；指导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负责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的监督管理。 

4、贯彻执行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法律法规，组织实施市区内房屋征收与补偿和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



的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全市棚户区改造统筹管理工作，指导各县区棚户区改造实施工作。 

5、负责建筑业行业管理工作。拟订全市建筑业发展规划、改革方案并监督执行；承担规范建筑市场各

方主体行为和监督管理建筑市场的职责。指导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拟订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和指导实施；负责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的施

工图审查相关工作。 

6、负责建筑、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负

责城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负责全市房屋安全鉴定监管工作；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市政工程竣工

验收相关工作；指导编制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或参与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和处

理。 

7、负责建筑节能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节能规划和措施并监督实施；负责发展新型墙体材

料和绿色建筑推广应用的管理工作，推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 

8、指导村镇建设、农村住房和重点镇建设，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工作。 

9、负责城市道路、排水、桥梁、隧道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维护工作；负责城市路灯管理和城市



规划区内景观照明管理工作。 

10、负责城市供水、供热、燃气等公用设施的行业管理，做好项目建设、维护和安全、应急管理工

作；负责城市节水、城镇污水处理工作。 

11、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全省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组织实施全市城乡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工作；负责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 

12、依据市政府授权，负责有关城市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招标出让等组织协调工作。 

13、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科、政策法规科、信息管理科、财务审计科、投资计划科、住房保障科、房政

改革科、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物业市场监管科、建筑市场管理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市政工程科、村

镇建设科、公用事业科、节约用水科共16 个科室。 

 

二、2021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毫不松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按照中央省市要求毫不放松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从严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措施，持续推进房地产、物业服务、城镇供水、污水处理、建筑施工等行业疫情防

控工作，全力保障住建系统行业领域经营生产秩序平稳健康发展。 

（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2.规划引领住建事业发展。科学编制“十四五”住建事业规划，围绕市政路桥、城市供水供气供

热、老旧小区改造、村镇建设等积极谋划梳理一批事关城乡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做好项目储备和报

审工作，争取更多项目进入省市计划“盘子”。 

3.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加快团结、钛谷、清溪、陈仓、虢镇五座渭河大桥建设，力争年底前

建成通车。加快清姜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争取早日竣工。加快市区破损道路大修改造及行政中心人

行天桥项目建设,年内完成蟠高快线三期项目前期工作，力促连霍高速城区段市政化改造一期建成。

积极实施市区路灯照明设施改造项目、新宝路上跨宝成铁路桥拓宽改造工程、金渭大桥南北引桥、秦

家河大桥加固维修、经福路道路及地下管网工程。以“城市体检”“城市双修”为抓手，加快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积极实施雨污分流及内涝治理工程，打造韧性城市。出台《宝鸡市市区停车场管理办法



（试行）》，强化行业监管。 

4.提升公用事业服务保障能力。加快实施热源、气源建设，实施供水、供热、供气管网改造工程，

积极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保障功能。全力做好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检验收

工作。加快麟游至宝鸡天然气输气支线项目建设，实施冯家山水厂 DN1200 输水管线（卧龙寺大桥～

连霍高速宝鸡出口段）迁改工程，新建高新四路燃气热源站。发展燃气民用户 22000 户。继续开展黑

臭水体排查整治，年内全部完成 13 个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务，加快重点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加大对市区 8 个国有企业小区供水、供热管网等“三供一业”改造力度。 

5.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制定我市《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活动方案》，不断健全统筹协调、居民参与、项目推进、长效管理等机制，建立改造资金政府

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完善项目审批、技术标准、存量资源整合利用、财税金融土地支持

等配套政策，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谋划改造 489 个老旧小区。 

（三）、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6.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注重发挥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作用，建立住房与土地、金融联动机制，加强住宅用地管理，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加快出台《宝鸡市房地产市场调控“一城一策”工作实施方案》，认真落实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城市

主体责任制。加强房地产市场日常信息统计分析，加大市场运行监测预警力度。完善市场监管机制，

深入推进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着力

培育和发展租赁住房，强化租赁市场监管，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推行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积极解决房改房、集资建房等历史遗留问题。 

7.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年内完成棚户区改造 2456 套基本建成任务，发放租赁补贴任务 336 户，

加快棚改项目回迁安置进度。构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重点关注新

就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住房困难群体住房问题，加快化解剩余公租房建

设分配问题。继续做好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持续深化公租房小区“和谐社区·幸

福家园”创建活动，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居住质量。加大项目资金争取力度，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中

省补助资金、配套基础设施补助资金和 2021 年棚改专项债券争取工作。全面做好棚改隐性债务化解

工作，督促县区加快还款资金落实，确保按期足额偿还。 

8.强化物业市场监管。出台《宝鸡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试行）》与《宝鸡市物业

服务收费实施细则》，逐步实现物业收费与服务“质价相符”。深入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



因地制宜对居住社区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改造和建设。指导县区住建局逐步在业委会中

建立党组织，引导物业企业组建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建联建，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9.力促建筑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改制、重组等，鼓励支持大型设计、施工企业相互联合，拓展

企业功能，支持企业做强、做优。深入开展建筑市场秩序专项整顿活动，严厉查处转包和违法分包等

行为，健全工程建设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整顿规范建筑业市场秩序。 

10.提升绿色建造水平。大力推进建筑节能，推广新型墙体材料与节能新技术、新工艺。积极发

展装配式建筑，建立装配式建筑应用奖励激励机制，利用信息化、工业化等技术应用推进智能化生产、

运输和装配，鼓励企业装配式施工，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 

11.加强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开展文明工地、“长

安杯奖”和“鲁班奖”创建活动，发挥其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抓好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工作，严格督促落实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规范审批流程，完善行政主管部

门管理体制，全面依法依规实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强化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加大

视频监控和扬尘监测健全建设力度，保障网络平台高效运行，提高运用高科技监管手段，严格落实“六



个 100%”抑尘措施，推进扬尘治理工作持续向好。 

（五）、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12.加快“美丽县城”建设步伐。实施强县工程，大力推动 9 个县城提质增效，加强县城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指导太白县、凤县两个县 5A 级景区县城建设，以及扶风县、千阳县、

太白县等 3 个“县城建设示范县”、扶风县、岐山县等 2 个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试点县建设。积

极开展乡村振兴示范镇推荐申报工作，做好沿渭河地区和秦岭地区的生态小城镇建设。支持眉县汤峪

镇、扶风县法门镇、凤翔县柳林镇等 3 个全国特色小城镇建设，力争每个县区建成 2-3 个工业重镇、

商贸强镇、休闲名镇。 

13.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高农村危房改造成果，健全完善住房安全监测机制，开展好信息

数据预警、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鉴定为危房的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加强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入开展新型农房建设试点，推广绿色农房

建筑适用技术。认真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摸排、申报等工作，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力度。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指导各县区做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和整治工作，继续推广千

阳县“政府资助、市场运作、专人收集、分类处置”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2021 年全市 92%



以上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六）、加强信访维稳综合治理工作 

14.切实做好信访维稳工作。认真做好信访积案化解，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解决好信访突出问题。

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培训等活动，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和维护社会稳定

工作，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网络，及时排查化解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等方面不稳定因素、风险点，确保系统安全稳定。继续做好住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

作，建立住建系统扫黑除恶长效机制，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持续净化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环境。 

15.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领域风险预警防控，抓好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维护，分类处置存量

债务、严控新增债务，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和工作责任制，扎实

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好施工工地、供水、供热、燃气等安全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6.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推动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17.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深化“两个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实改革试点成果，严格落实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和监督责任统筹衔接措施。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信”、做到“两个维护”。

积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加强机关、局属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 

18.驰而不息正风肃纪。持续深化赵正永案以案促改，巩固拓展“四个查一查”“四个专项工作”

成效，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提升。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损害群众利益等腐败问题，坚

决纠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四风”突出问题，加强干部 8 小时之外监督。结合五查问题整改工作，

认真开展住建领域堵点、短板问题排查整治，强化责任意识，落实三项机制，努力营造住建系统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19.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以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扎实开展服务型机关、服务型单

位、服务型企业创建活动，提升便民服务信息化水平，推出水气暖、物业管理等切口小、见效快的改

革举措。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及时回复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市长信

箱网民留言、“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在项目建设一线、三大攻坚战等重点工作中锻炼、考验干部，

打造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干部职工队伍，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11个，包括：宝鸡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宝鸡市市政工程养护服务中心、宝鸡市住房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宝鸡市房屋交易管理服务中心、宝鸡市

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宝鸡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宝鸡市城建档案馆和宝鸡市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宝鸡市金台直管公房服务所、宝鸡市渭滨直管公房服务所、宝鸡市陈仓直管公房服务所。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序号 单位名称 编制人数 在职人数 离退休人数 长期聘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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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 62 62 69 0 

2 宝鸡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26 26 9 0 

3 宝鸡市市政工程养护服务中心 181 168 181 0 

4 宝鸡市住房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 11 12 6 0 

5 宝鸡市房屋交易管理服务中心 12 8 21 0 

6 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42 40 28 25 

7 宝鸡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改革

办公室 

5 7 1 0 

8 宝鸡市城建档案馆 15 16 9 0 

9 宝鸡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50 46 19 0 

10 宝鸡市金台直管公房服务所 20 16 19 0 

11 宝鸡市渭滨直管公房服务所 18 17 17 0 

12 宝鸡市陈仓直管公房服务所 10 12 3 0 



 

截止2020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452人，其中行政编制62人、事业编制390人；实有人员430人，其中行

政62人、事业368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0人，已全部移交养老处。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1年本部门预算收入12004.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9004.1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3000

万元。2021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82.81万，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拨款减少。2021年本部门预算支

出12004.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9004.1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3000万元。2021年本部

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82.81万，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1年本部门预算收入12004.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9004.1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3000



万元。2021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82.81万，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拨款减少。2021年本部门预算支

出12004.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9004.1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3000万元。2021年本部

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82.81万，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减少。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支明细情况。 

2021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9004.17万元，较上年增加1417.19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金

台、渭滨、陈仓三家房管所及市政项目投资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004.17万元，其中： 

（1）培训支出（2050803）5万元，较上年增加5万元，原因是单位科目调整。 

（2）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9.12万元，与上年保持一致。 

（2）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10.28万元，较上年减少9.15万元，原因是人员减少。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420.15万元，较上年增加29.97万元，原因是新



增金台、渭滨、陈仓三家房管所。 

（4）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60.77万元，较上年增加14.11万元，原因是财政拨款增加。 

（5）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177.25万元，较上年增加12.9万元，原因是新增金台、渭滨、陈仓三

家房管所。 

（6）行政运行（2120101）1106.36万元，较上年增加228.26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及专项业务经

费增加。其中人员经费支出946.21万元，公用经费支出68.15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92万元。 

（7）市政公用行业市场监管（2120107）1467.59万元，较上年增加35.22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

增加。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387.59万元，公用经费支出80万元。 

（8）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2120201）173.14万元，较上年增加20.1万元，原因是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增加。 

（9）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120399）4837.32万元，较上年增加1051.22万元，原因是业务增

加，支出增加。 

（10）建设市场监督与管理（2120601）489.93万元，较上年减少14.91万元，原因是业务减少，支出



减少。其中人员经费436.43万元，公用经费23.5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30万元。 

（11）其他城乡社区住宅支出（2210399）247.26万元，较上年增加44.47万元，原因是专项业务经费

支出增加。其中人员经费189.26万元，公用经费10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48万元。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 科目说明 

本部门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004.17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4629.59万元，较上年增加680.92万元，原因是新增金台、渭滨、陈仓三家房管

所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103.65万元，较上年增加670.4万元，原因是新增金台、渭滨、陈仓三家房管

所及业务增加，支出增加。其中公用经费217.15万元，项目支出2886.5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55.33万元，较上年增加7.27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307）1057.5万元，较上年增加124.5万元，原因是还本付息增加。 

对企业补助（312）158.1万元，较上年减少65.9万元，原因是项目减少。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04.17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1110.29 万元，为人员经费，较上年增加 176.48 万元，原因是新增人员经费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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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62.65万元，为公用经费支出，较上年增加 79.9 万元，原因为业务增加，

支出增加。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6460.3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94.95 万元，原因是新增金台、渭滨、陈仓

三家房管所。其中：人员经费 3519.31 万元，公用经费 146.5 万元，项目经费 2794.5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55.33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较上年增加 7.27 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 

对企业补助（507）158.1 万元，全部为专项业务经费，较上年减少 65.9 万元，原因是财政拨款减少。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511）1057.5万元，较上年增加 124.5 万元，原因是还本付息增加。 



 

4、2020 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财政资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2021 年本部门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500 万元，主要原因是污财政拨款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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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说明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21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6.4 万元，较上年增加 5.9 万元，无结转。增加的

主要原因增加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公务接待费 0.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原因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公务用车运行费 6 万元，增加 6 万元，原因是市政

工程养护服务中心因业务需要，新增此项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2021 年会议费预算 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5 万元，原因是业务增加，所以会议相应增加。  

2021 年培训费 5万元，较上年减少 2.92 万元，原因是减少不必要的培训，且精简培训内容。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 1 台公务车辆，无单台价值 18 万元以上设备。2021 年部门

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无安排购置单价 18 万元以上的设备。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政府采购预算 79.2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 79.25 万元。本部门无 2020 年

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1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004.17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3000 万元。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2021 年我局系统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217.15 万元，较上年减少 2.1 万元，主要响应国家政

策，压缩经费支出。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

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

各项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

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